
上周本版讲到东江地区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妇女

承受繁重体力劳动与社会压力，在婚姻方面，男婚女

嫁不能自主，决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迷信于

“门当户对”和“八字”相合，实行包办买卖的婚姻制

度，尤其是农村女性在婚姻上处于受盘剥地位。旧时

还有抱童养媳、等郎妹、指腹为婚、重婚纳妾以及骗

婚、转婚、换婚等婚姻陋习。本文将讲述农村中童养

媳及婚姻买卖现象及其消亡过程。

河源风物志

■河源一处外国传教士院子里，从井里打水的女佣。摄于1918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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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养媳现象的根除1 买卖婚姻的消亡2

清光绪年间，河源县船塘高坑地
方有个农家子弟何亚兴，娶妻某氏，
此女和蔼贤淑，时人皆仰。然其夫
酷嗜赌博，妇枕边屡谏，毫不入耳，
以至倾家荡产，仍不知悔。某日竟
瞒其妻，将她私卖与人。签完卖书
当夜回家，愁容毕露。其妻已从旁
人处尽悉此事。恩爱夫妇，以后便
形同陌路。其妻临去之前，将何亚
兴上下打量一番，忽道：“你穿的衣
服这么破，肉都露出来了，快点卸脱
了来，让我缝补，让你冬天好御寒。
你弃我后，更有谁可以代补呢？体
露含羞，实难见人啊。”何亚兴本已
沉痛，闻得此言，大为感动，忽而悔
悟，遂即拿刀剁下一截指头，忍痛向
妻及其亲房誓盟，从此以后痛改前
非 ，终 于 兴 家 创 止 ，子 孙 亦 丰 裕 不
缺。邻村赤岭村有位文才广博的禀
生欧阳箴先生，是辛亥革命志士欧
阳俊之父，他听得此事，专为此写了
一篇五言古风长篇：“北风吹白雪，云
向岭头去。今朝君弃妻，妾弃向何
处！忆妾十五时，闻君好男儿。十六
为君夫，白头誓相期。自君持门户，
百好无如赌。织锦满千端，通尝何曾
数。贫苦妾惯常，原君怜糟糠，如何
中道弃，兰慈不发香。孤灯照残更，
暗暗不分明，劝君一杯酒，为妾别离
情。今夕妾心怖，迁延不成步，残炖
强付君，照见旧破裤。妾心不足悲，
君尚有破衣，妾去何人理，休露羞孩
儿。妾拿今宵补，为君三冬御。风雪
衣尽时，聊以救寒苦。良人感此言，
涕泣声酸吞。终夜起磨剑，誓全夫妇
恩。破镜不须抱，赌友付草草。男儿
会宜家，立身苦不早。”

此处虽似大团圆结局，但仍透露
出买卖婚姻的陋习。

在 农 业 社 会 ，婚 姻 常 被 视 为 经
济 交 易 ，女 性 被 当 作 财 产 ，买 卖 婚
姻 成 为 家 庭 获 取 财 富 或 解 决 债 务
的 手 段 。 父 权 制 下 ，女 性 地 位 低
下，缺乏自主权，婚姻由家庭安排，
女性成为交易 对 象 。同时，法律对
女性权益保护不足，买卖婚姻缺乏
有效制约。另外，逢有战乱时期，许
多女性流离失所，买卖婚姻成为她
们生存的无奈选择。

抗战期间，香港、广州等地沦陷
于日寇之手后，不少女性不愿受敌
人蹂躏，从东江跑回内地。于是便

引起歹徒趁机诱拐妇孺，干起卖人
的勾当。龙凤仪发表在《时代妇女

（广州）》（1946 年第 1 期）《东江的妇
女》一文中，便披露了当时诱拐、绑
架妇女之风的猖獗：……大都从惠
州拐到忠信（连平极东的镇），从忠
信卖到连平城，再从连平城卖到“人
价”最高的陂头（连平极西的乡村），
用几千块的代价 ，可 以 买 到 能 够 做
妻子，能够做佃奴，冷了不要穿衣，
饿了不必吃饭的女人，倒也很合乎
经济原则。要是不高兴时，还可以
冬烘先生对待学士的老法子，把她
施 以 体 罚 ，然 后 当 作 商 品 转 卖 图
利，便也上算。

龙凤仪写到这些悲惨的女性没
法逃出生天：因为被拐卖的多数是
无知识的妇女，她们为了远离家乡，
举目无亲，呼救无门，而且在一种所
谓“邻里联防”的严密下，她们既不
能逃出火坑，也不会诉诸公理，更不
会 诉 诸 法 律 。 当 地 人 知 道 这 样 的
事，但也不愿过问，而有权处理这种
事 的 有 司 ，也 无 从 完 成 其“ 责 任 ”。
她听闻，连平的参议长太太，曾自己
拿出钱来续娶从广州被拐卖到连平
的母子，和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龙 凤仪曾找过当地士绅，也找县
妇女会，提过不少意见，但结论却是：

“除了合理地用政治的力量，法律的制
裁外，再没有更合理的解决办法。”

直到前些年，河源各地仍有香港
籍女子寻找亲人的报道见诸媒体。
2022 年夏，记者在东源县顺天镇党演
村采访时，遇到一位年近九旬的邝阿
婆，便是四五岁时因香港遭受日机轰
炸，与父母“走日本”逃难沿东江而上，
与父母失散，从此落脚连平，生了三
四 个 孩 子 ，大 女 儿 当 时 已 去 世 了 。

年迈的她仍旧想念香港老家，但一
直没办法找到亲人。

这种买卖婚姻，是 1950 年中央
颁 布《婚 姻 法》后 ，才 渐 渐 得 到 遏
制。二战后，随着全球性别平等运
动的兴起，许多国家通过法律禁止
这一现象。当年颁布的《婚姻法》明
确禁止买卖婚姻。

据 2000 年版《河源县志》载，当
年《婚姻法》颁布后，广大妇女积极
参加各地民众夜校读书识字，认真
学习《婚姻法》、热情宣传《婚姻法》，
使大批受封建婚姻陋习残害奴役的
妾侍、婢女、童养媳获得解放，买卖
婚姻得到解除，受尽包办婚姻痛苦
的妇女纷纷要求离婚重建新家庭，
寡 妇 得 以 再 婚。至 1953 年 12 月份
止 ，全 县 自 由 结 婚 男 女 有 2576 对 ，
不 合 理 婚 姻 而 离 婚 578 人 ，童 养 媳
获得解放 407 人，寡妇再婚 137 人，
解放婢女 133 人。

1981 年 1 月 1 日，紫金县贯彻执
行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修改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年，
全县以公社为单位举办学习班共 52
期，参加学习骨干 5600 人（次），发现
早婚、重婚的 284 对，及时作了处理，
并解救被人贩子拐卖的妇女33名。

现代法律明确禁止买卖婚姻，保
障女性婚姻自主权，相关法律在不
断完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
城市化提升了女性经济地位，婚姻
逐渐摆脱经济交易属性。随着教育
普及和性别平等意识增强，社会逐
渐摒弃将女性视为财产的观念。另
外，全球化推动了性别平等观念的
传播，国际社会对买卖婚姻的谴责
促使各国加强法律保护。

买卖婚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产物，随着法律完善、经济发展和观
念进步，这一现象逐渐消失，但仍未
完全绝迹。全面保障女性权益，尤
是任重道远。

童养媳、买卖婚姻……

河源百年婚姻陋习消亡史

华南地区尤其是客家地区
的童养媳现象，是中国传统社
会中的一种特殊婚姻形式，其
产生和演变与地理环境、经济
条件、宗族制度及文化传统密
切相关。

华南地区多山地，耕地有
限，客家人作为历史上多次南
迁的移民群体，常聚居在贫瘠
山区，资源匮乏，生存压力较
大。贫困家庭为减轻抚养负
担，将幼女送至经济条件稍好
的家庭，成为童养媳，既减少口
粮 消 耗 ，又 避 免 未 来 支 付 嫁
妆。男方家庭也避免了聘礼，
规避了婚姻成本。

客家宗族强调男性继承香
火，家中若无男丁则被视为“绝

户”，童养媳可确保儿子成年后
有配偶，避免因贫困无法娶亲
的风险。而女孩被视为“赔钱
货”，童养媳制度进一步物化女
性，将其作为劳动力或生育工
具使用。另外，客家人历史上
因战乱（如宋元之际、明清更
迭）多次南迁，流动社会中家庭
结构不稳定，童养媳有助于快
速 组 建 家 庭 以 维 系 宗 族 延
续。有的地区认为收养童养
媳可“冲喜”或改善家庭运势，
带有迷信色彩。

童 养 媳 现 象 在 清 朝 中 后
期（18—19 世纪）达 到 高 峰 。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如太平天
国运动、军阀混战）加剧了底
层民众的贫困，促使童养媳现

象蔓延。而相较于华南其他
族群，客家人因聚居山区、经
济 更 为 困 窘 ，童 养 媳 比 例 更
高，福建、广东、江西等客家人
聚居区尤为普遍，如闽西、粤
东北等地，直至 20世纪中叶仍
局部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童养
媳的女性，命运十分痛苦。女
方通常比所谓丈夫年长许多，
存在“小丈夫大媳妇”现象，女
方需承担繁重家务和照料“丈
夫”的责任。她的家庭地位低
下，常遭虐待，既是劳动力又
是未来的生育工具，缺乏人身
自由。成年后“圆房”仪式简
单，甚至无正式婚礼，反映其
婚姻的工具性。

■东源县党演村邝姓阿
婆，自述抗战时随父母从香
港逃难后失散，遂定居连平。

摄于2022年6月

童养媳通常发生在穷苦人
家，他们怕自己的儿子长大后
无钱娶亲，便通过别人说合，把
异姓的小女儿抱回家为童养
媳。童养媳有自小由男家包养
和女家代养两种，包养的很小
就离开父母，与未来的丈夫家
人生活；代养的不离开亲生父
母，但每年生活费由未来丈夫
供给，长大完婚，称作“圆房”，
婚礼极简单，届时双方父母在
一起吃餐便饭就算事成。

1928 年 河 源 县 曾 调 查 过
嫁娶仪式费用，城中极贫之家，
或门面稍狭者，总怕儿子长大
不易婚配，往往择家世相当之
幼女娶归养育，等她长大成人，
则用极简单仪式，娶时无大轿、
鼓乐及种种行色，只请一夫妻
俱全之中年妇人步抵妇家，背
负幼女于归入门。时仅用电光
炮三声，或串炮一条，以迎之。

而 对于河源县农贫家嫁
女，亦需费用，贫家难以负担，
所以下等阶级，亦多愿以幼女
早嫁与人。幼年嫁娶之例，以
乡间为多，不独贫苦下户为之，
即上、中两等，亦常为之。（《广
东民政公报》1928年第五期）

连 平 县 忠 信 镇 司 前 村 旧
时的童养媳婚礼状况，亦是无
能力娶儿媳妇或者为图娶儿

媳妇省钱的人家，往往抱养女
婴或收养幼女，待长至十六七
岁，有的早至十三四岁，选择除
夕这一天，祭祖后就安排她跟
自家儿子举行婚礼，吃罢团圆
饭，沐浴更衣，令二人同睡一
床，便成了夫妻。有讲究的，

“择日”后草草成婚。（《河源的
传统社会与地方民俗》下册）

童 养 媳 受 尽 欺 凌 虐 待 。
六 七 岁 就 要牧牛、刈草，帮理
家务，日夜不得其闲。稍有不
合大人之意，便要挨打受骂。
长大以后，拜堂成亲又常为丈
夫所厌弃或转卖，终生痛苦。

1994 年版《紫金县志》记
载有一首山歌，题为《童养媳
怨》反映童养媳的饮食之差：
童 养 媳 来 系 凄 凉 ，全 家 食 肉

（臣）食 汤 ；咸 鱼 小 菜 仁 座 右
份，臭风咸菜任你扛。

晚清民初的紫金花朝戏，
亦 有 反 映 这 方 面 的 内 容 。
1904 年叶春林组建该县第一
个花朝戏班“定长春”，常演出
寡妇改嫁、寡妇投河、童养媳
受虐待、老夫少妻、长工捉弄
地主等生活内容的剧目，较多
地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反
映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主、反
抗封建婚姻制度。紫金县著
名的革命女先辈李素娇、叶莲

香，都是童养媳出身。李素娇
（1911 年—1933 年）是龙窝黄
洞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的女
儿，幼年常跟 人 打 猎 、刈草 、
学唱歌。12 岁被卖到黄布村
一 个 地 主 家 当 童 养 媳 ，后 来
走上了革命道路，凭借歌声，
为苏区苏维埃政府做了大量
宣传工作。

叶 莲 香（1905 年 —1958
年）是龙窝彭坊村人，家境贫
寒，13岁卖给龙窝礼坑村许家
为童养媳。1926 年春，她参加
了礼坑村农会，参加了革命。
不久在国民党部队的“围剿”
中受伤断掌，以顽强的意志学
会用双手臂叉挟着用具自理
日常生活、砍柴和耕田种作，被
人们誉为“断掌女英雄”。

1946 年，有外乡人来到连
平，观察到了童养媳的状况。
龙凤仪在《时代妇女（广州）》
1946 年第 1 期的文章《各地妇
女生活——妇女在连平》一文
中写道：“养媳的风俗至今还
盛行。在连平许多十六七岁
的初中生，你别小看了他，他
俨 然 是 有 妻 儿 的‘ 家 主 ’了 。
课 余 ，我 和 他 们 谈 起 他 们 优
裕生活的来源，他们的答复，
大 多 数 说 是‘ 我 的 妈 和 妻 在
家里耕田’。”

童养媳多出现在贫户

民 国 十 四 年（1925 年）12
月 ，在 中 共 紫 金 县 特 别 支 部
领 导 下 ，妇 女 解 放 协 会 紫 金
分 会 成 立 ，当 时 主 要 任 务
是 ：高 举 反 帝 反 封 建 旗 帜 ，
反 对 男 尊 女 卑 与 买 卖 婚 姻 ，
反 对 多 妻 制 ，禁 养 童 养 媳 与
婢 女 ，提 倡 男 女 平 等 与 婚 姻
自 由 ，发 动 妇 女 积 极 支 持 农
民 武 装 斗 争 。

1935 年 河 源 县 参 议 会 以
本 县 嫁 娶 陋 习 亟 须 改 良 制
度，规定办法八条，以减省聘
金，但具体于童养媳现象，尚
未 作 出 专 项 规 定 ，且 因 宗 族
势力仍大，童养媳土壤仍在，

此类现象未能杜绝。
1950 年，新中国推行《婚

姻 法》，明 确 禁 止 童 养 媳 ，规
定 婚 姻 自 由 ，废 除 了 封 建 包
办、买卖婚姻制度，禁止抱养
童 养 媳 和 重 婚 纳 妾 等 ，并 开
展 全 国 性 运 动 解 救 童 养 媳 ，
重 审 非 法 婚 姻 关 系 。 各 县
开 展 宣 传 和 实 施 政 府 颁 布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 一 批 夫 妇 经 法 院 判 决
离 婚 ，一 批 童 养 媳 回 到 娘 家
获得自由。

同 时 ，20 世 纪 50 年 代 的
土 地 再 分 配 削 弱 了 宗 族 经
济 基 础 ，妇 女 参 与 生 产 与 社

会 活 动 ，经 济 独 立 性 增 强 ；
到 了 20 世 纪 后 期 ，农 村 劳
动 力 向 城 市 转 移 ，传 统 宗 族
结 构 解 体 ，家 庭 对 劳 动 力 的
依 赖 降 低 ；义 务 教 育 推 广 与
性 别 平 等 意 识 提 升 ，女 性 通
过 教 育 获 得 更 多 发 展 机 会 ；
童 养 媳 被 视 为 封 建 陋 习 ，受
到 媒 体 和 知 识 分 子 的 持 续
批 判 ，尤 其 在 改 革 开 放 后 ，
公 众 人 权 意 识 增 强 ，加 速 其
消 亡 。 这 些 现 象 ，都 使 得
童 养 媳 的 产 生 条 件 趋 弱 ，
需 求 衰 退 。 指 腹 为 婚 、盲
婚 哑 嫁 、纳 妾 等 陋 习 也 得
到 了 彻 底 消 除 。

童养媳现象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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